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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我国测量标志管理现状

测量标志是地球形状、地壳变形和为现代空间

科学提供精确定位的基础设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

重要地理信息，是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是从

事各类测绘活动的基准。当测量标志受到不易察觉

的损坏引起标石微小的位移、沉降，往往被错误地当

作偶然误差配赋到各项成果上，从而降低工程的精

度与质量，甚至给工程留下隐患，造成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因此，测量标志的保护与管理工作非常重要。

我国政府对测量标志的保护工作十分重视，

１９８１年，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关于长期保护
测量标志的通告》，１９９６年国务院令第２０３号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量标志保护条例》，但测量标志

的保护情况一直令人担忧。２０００年福建省宁德市
普查国家一、二等三角点１４９个，其中标石损坏７６
点，占标石总数的５１％，据２００４年调查统计，全国
测量标志仅剩 ４２万余座，占设立测量标志的
４６．７１％，其中三角点地面觇标损毁率占７２．９％，地
下标石损毁率达 ２９．９７％，水准点损毁率达
３３．５２％。

长期以来，测量标志资料一直是手工管理的方

式，由外业普查人员根据实地情况填写登记表，内业

工作人员手工制作点之记和委托保管书，将登记表、

点之记、委托保管书按地区分类存放，并建立登记卡

片。查询时，先通过登记卡片获取资料内容的简要

信息和存放信息，再手工提取资料。这种管理方式

造成查找费时费力，统计分析困难，资料更新周期

长，无法及时掌握测量标志的情况，不便于测量标志

的维护和管理。

２　兖州市测量标志普查情况

兖州市测量标志普查共核查了国家历年在兖州

市设立的各等级测量标志（新设立的 ＧＰＳ点未普
查）８６座，其中２２座测量标志基本完好，经过维修
后能够继续使用；３座已完全破坏不能使用；其余６１
座已经丢失无法找到，测量标志破坏丢失非常严重。

２．１　测量标志破坏原因

（１）自然原因。测量标志大多是２０世纪五六
十年代由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建造、施测的，由

于时间过长，风吹、日晒、雨淋、地震等原因破坏了测

量标志。另外由于测量标志检查维护机制不健全，

经费不落实，使得受损坏的测量标志无法得到及时

的修复，以致失去使用价值。

（２）人为原因。①测量标志是永久性设施，使
用的标材都是上好的钢铁或水泥墩等，标志大多在

野外，多数无人看管，很容易遭到不法分子的盗取或

破坏。②很多测量标志在耕地中，随着农业机械化
程度的提高，一座测量标志的存在会给耕作带来很

多障碍，尤其是随着土地承包人的交替变更，对测量

标志的保护意识越来越淡薄，或不了解测量标志的

重要作用，破坏了测量标志。封建迷信、落后与愚昧

思想造成标志被毁也相当严重。③建造测量标志
时，普法和宣传工作力度不够，使群众产生神秘感，

造成测量标志破坏。

（３）采煤塌陷及采石开矿破坏。兖州市煤炭资
源丰富，由于煤炭大量开采造成大面积采空塌陷，破

坏测量标志。另外采石开矿、爆破、挖沙取土也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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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测量标志破坏或失去功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４）工程施工破坏。许多地方和单位在进行公
路、水利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时，由于不了解测

量标志的相关法律法规及重要作用，对测量标志往

往用推土机一推了之，或掩埋在了建设项目下，没有

及时上报当地测绘行政主管部门，造成了无可挽回

的损失。随着测量技术的发展，目前高精度平面测

量大多使用 ＧＰＳ。有些测量标志虽然完好，但其附
近新建了对 ＧＰＳ影响较大的移动信号发射塔等设
施，严重影响了测量标志的正常使用。

（５）其他原因。点之记等资料丢失或不完整，
测量标志周围环境发生变化或保管人去世等原因造

成测量标志丢失。

３　测量标志保护对策

（１）加强对测量标志保护管理的宣传。必须结
合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利用广播、电

视、报纸等新闻媒介，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测绘法，

提高人们对测量标志的重要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认

识，通过宣传使全社会认识测绘工作，了解测量标志

的重要性。依靠社会力量加大对测量标志保护的力

度，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为辅的原则，严肃查处各类

损坏测量标志的违法案件。测量标志托管单位与管

护人签订《委托管护书》，发放《委托管护证》，明确

管护人的责任和义务。探索实行有偿管护的新路

子，给保管人适当发放管护津贴，通过经济杠杆调动

保管人的积极性。

（２）改进测量标志的埋设方法。埋设位置是测
量标志能否长期保存的关键，学校、机关单位及建筑

物上的测量标志保存较好，而野外耕地中的则破坏

严重。新建测量标志应该依照有关规定避开电力、

广播电视、通讯、军事等重要设施，埋设在地基坚实

稳定、安全僻静、交通便利、并利于测量标志长期保

存和观测的地方。首选的位置应是在机关、学校、公

园等公用土地或集体用地范围内。针对金属结构易

丢失，木质结构易腐烂的特点，采用成本低廉、不易

丢失的砼质测量标志。

（３）落实测量标志的保管制度和维护制度。
《测绘法》明确规定了县级、乡级人民政府保护测量

标志的职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检查、维护永久性测量标志的职责。《测量标志保

护条例》也明确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管理测绘工作的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维修

本行政区域内的测量标志的职责。县级测绘主管部

门尽快建立测量标志保护机构，争取有关经费，落实

测量标志的保管制度，建立定期对测量标志普查、维

修制度。

（４）测量标志管理信息化。测量标志管理信息
化建设是完善管理手段、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

平的重要举措。信息化建设是在完成普查维护工作

的基础上，配置标准统一的测量标志管理信息系统

软件，建立测量标志成果基础信息和管理信息数据

库，对全省等级以上（四等、Ｄ级）的测量标志成果
实行信息化管理，实现省、市、县测绘行政主管部门

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交换，为使用方提供方便快捷的

服务，便于测量标志信息的保存与管理。

测量标志的保管和维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是

全社会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应该

广泛、深入地宣传保护测量标志的意义，号召人民群

众自觉地保护测量标志，认真落实测量标志保护的

有关法规，制定测量标志普查、维修制度，完善测量

标志保护措施，使测量标志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

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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